2015-2016学年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内篮球赛比赛细则
一、主办单位：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承办单位：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生会

二、比赛宗旨：
为推动学校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丰富校园体育文化生活，检验学院学生的体育竞技水平，激发学生体育锻炼热情，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增强学院各系部、各班级以及班级内部的凝聚力，特举办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内篮球赛。

三、口号：别辜负了能打球的年龄，一切还来得及。

四、比赛日期和地点：2015年11月21日—-12月5日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室外灯光球场举行。

五、参赛单位：以专业班级为单位组队参赛,允许联队。

六、竞赛项目：
男子：全场5对5对抗赛    
女子：半场3对3对抗赛（初定） 

七、竞赛办法：
      1. 以公共管理学院专业大班级为单位组队，如本专业人过少可以与同年级其他专业系或不同年级同专业系组成联队，但一支联队内不得超过两个专业。 12级毕业班同学，13级专业同学允许各自组队，如果报名人数较多，希望能够组成几支联队参加比赛。本次院内赛分为男子组和女子组，但如果女子组报名队伍少于三支，则不再组织女子组比赛（是否举行女子组比赛在报名工作截止后会通知各个队长）。
2. 参加球队初定8支，每支队伍至少报名5人（女篮每队至少3人）。女子组比赛若有至少3支队伍报名，即可组织开赛，初定女子组采用3人半场对抗赛，其余具体比赛细则定于领队会议上进行讨论。
3. 比赛采用先分组后淘汰制，将全部参赛队伍随机均分至A、B两个组。首先进行小组赛，组内球队分别进行单场循环赛，三场小组赛之后每组的前两名晋级下一轮。在前两轮小组赛中出现几支球队战绩相同的情况，根据国际篮联的有关规程，如果有两队积分相同，则对比两者的胜负关系。当一个小组内有三支或三支以上的球队战绩相同，首先计算战绩相同的这几支球队相互之间的胜负关系，胜率最高的球队排名靠前。如果胜率也相等，那就按照相互之间比赛的得失分率(总得分除以总失分)来决定最终名次。
4. 首轮小组赛过后，共有四只支球队晋级到下一轮淘汰赛。半决赛为：
A组第一名VS B组第二名、
A组第二名VS B组第一名，
季军赛参赛队为半决赛失利的两支队伍
决赛参赛队为半决赛胜出的两支队伍。
5. 11月21日、11月22日、11月28日、进行小组循环赛；11月29日进行半决赛；12月5日进行决赛和季军赛。
6.比赛时间共40分钟，分4节，每节各10分钟，一二节和三四节间隔休息2分钟，中场休息15分钟，双方队员交换场地，前37分钟记毛时，不停表，最后3分钟精确计时。上下半场分别计时，15分钟休息时间不计入比赛时间。如果40分钟结束，两队进入加时赛，加时赛为5分钟，依然是最后3分钟停表精确计时。
7.比赛中的犯规：5犯离场，记录员应在该队员第四次犯规时提醒裁判员，并在该队员第5次犯规后，再次提醒裁判员。某球员或领队或教练领到2次技术性犯规后离场，并且该技术犯规算在该队每节5次普通犯规内，若再有以任何形式犯规，均执行罚篮。违体犯规直接离场。如果裁判或组织方判定犯规队员有故意伤害其他队员的倾向时，取消该名队员继续参加本次比赛的资格。
8.上半场比赛和加时赛应以在中圈跳球开始。下半场比赛开球由上半场比赛开球后失掉球权的队在端线掷界外球开始。
9.比赛暂停：每队上半场各拥有一次暂停机会，下半场各拥有两次暂停机会，暂停时间30秒，如暂停发生在前37分钟内，不停表，如果发生在后3分钟内，则停表。场上队员无法叫暂停，如果某队要求暂停，请由场下教练向记录台提出暂停申请，记录台将在接到申请后的第一次死球完成暂停。如果比赛出现异常情况，记录台有权通过裁判暂停比赛。
10.比赛过程中队员佩戴的号码不可变更，也不可顶替其他人出场，如被举报一经查实，取消该队本场比赛资格。同时规定号码选择氛围为：4--15号
11.比赛队员必须是本班在读成员。如果发现有外援替打情况，一经查实，根据情节决定取消该队该场比赛资格，或取消该队本次篮球赛的参赛资格。
12.裁判员宣布比赛结束，除5、6的情况外，则比赛结果无法更改，且每场比赛开赛与结束后需各队队长或领队在比赛统计单上签字确认。
13.如果比赛时间开始后10分钟之内，某一参赛队没有到场，或上场人数不够，则判弃权。
14.各班球员以及观众，都必须绝对服从裁判员判罚，否则裁判员有权取消该班该场比赛资格。如发生打架事件，参与班级取消本次篮球赛参赛资格，视情况决定是否取消下一年的篮球比赛资格，并全校通报。
15.三秒违例：当一队控球时，其本队球员不能在对方禁区内超过连续三秒以上的停留;违例则由对方在违例处最近边线外掷界外球。
16.替补球员入场前，应向纪录员报告;球成死球状态或正当停表时或裁判宣判犯规时，替补球员方可上场。
17.具体规则参考最新国际篮联比赛规则，如果与上述规则有所冲突，则以此规则为准。

八、运动员参赛资格：
     1．凡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是本校有正式学籍的公共管理学院全日制本科学生。
     2．比赛检录时必须交验本人学生证或身份证。

九、报名和报到
1.报名：报名表一式两份，纸质版请交至翠柏一舍119信箱，电子版请于2015年11月13 日中午12点前发送到zjuspasu@126.com，邮件名统一命名为“2015年公管院内篮球赛男子/女子组参赛队系（专业）”  女生组报名表请重新填写纸质版并发送电子版报名表到相关邮箱（翠柏一舍119信箱）。
  注:报名表确定后再发，不要多次发送报名表。
2.报到：各队务必指派1～2人，于2015年11月17日或19日参加领队会议。（报名结束后短信通知领队会议时间地点）

十、奖励办法：
男子组比赛决出前三名，分别奖励400元，300元，200元；女子组冠军奖励100元。

十一、其它事宜：
  1.号码衣：运动员无号码衣，不得参赛。号码衣由公共管理学院学生会进行准备，赛前进行发放。各队伍也可以自行准备。
  2.运动器材：提倡各队自带篮球进行比赛，学生会也会准备相应比赛器材
  3.凡弄虚作假不符合参赛资格的运动员一经查出，取消比赛成绩，并在大会上通报。
  5.若有球队要申诉比赛时，要求该队伍在赛后1小时内准备好申诉材料（视频录像资料），在抗议拦签字，工作人员要申明所需要申诉金（初步定为每场100元），工作人员接到申诉后，由工作人员携带实时视频录像前往公体部寻找相关裁判老师进行研判，若由于该队提供的视频录像不清楚、不连续等因素造成裁判老师无法做出研判，则判定申诉失败，申诉款不予退回，若申诉成功，申诉款退回。 
5.比赛队伍迟到：由工作人员和该队领队或教练联系，若迟到10分钟，则按弃权处理。
6.比赛人员中途受伤：现场安排有卫生员，轻伤可由卫生员处理，伤势较重由同学或者工作人员送往校医院。伤势轻微可以坚持者，允许比赛暂停待处理好伤口，也可以换替补人员上场。
7.比赛过程中遇到篮环、篮板等损坏导致比赛无法进行时，如果为意外原因造成，更换场地或由物业人员修理后进行；若是某队伍蓄意破坏，直接给予该队伍一次技术犯规，更换场地或物业人员组织修理后继续比赛。
8.遇下雨等不良天气：提前了解天气状况，如能预知，则延期比赛；若在比赛期间天气突变，工作人员组织有序离开，择日重新比赛。
9.场内发生骚乱、打斗：立即中止比赛并取消两队参赛资格，名额由其他队补上，取负者中积分最高者。
10.场外观众破坏比赛秩序：由工作人员进行协调，维护比赛秩序。如有班级观众影响比赛进程，裁判有权暂停比赛，若情节严重，导致比赛无法进行，则对该班及队伍取消比赛资格，并进行全院通报批评。

12、 本规程解释权属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生会。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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